
全年
预算数

452338.4

452338.4

452338.4

0

0

0

0

0

0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177256.2 354512.4

34091.3 97826

220 447

81 162

800 1600

200 515

475 950

130 271

1000 2200

650 1300

635 1270

120 245

70 170

300 772

32 97

154 215

90 2729

105 350

2800 5600

3660 7320

0 597

2300 4633

600 1310

44 88

0 150

1500 3950

200 1000

715 2150

850 1770

930 1870

0 90

400 800

600 1200

500 1345

0 500

150 335

2770 5770

51.3 1390

0 1377

300 800

250 575

0 118

350 700

500 1187

0 290

社会车辆清障、保管服务

苏州市雪亮工程项目

办公设备购置

分局（支队）及派出所改造项目

白洋湾派出所迁建项目

科技强警（以往年度）

体检费

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

车管所驾证工本费				

交通工具购置

车管所智能档案中心建设

居住证工本费

公安信息化维护和租赁服务

数据机房存储扩容及运维

城市轨道交通警用通信系统维护

人民满意度测评

专项培训费

文书档案数字化加工项目

高岭土公司停止开采补偿费

智能交通设备及应用系统维护项目

人民警察培训学校生活训练设施改造项目

苏州市公安局“十四五”装备建设

物业管理费

DNA、刑侦耗材

伙食津贴

拘押收教场所运行费

高速公路苏州段监控建设项目

市区社会面治安监控建设及运维项目

看守所监区改造项目

车驾管业务运维费				

姑苏分局巡特警大队新营房修缮

法制、信访法律协助服务

110网格化巡逻车和船艇消耗

信息化专用设备购置

公安专设机构各类工作经费

移动警务信息流量服务

非现场处罚设备维护及耗材

道路交通设施年度维护项目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公安出入境建设

特警队员防暴津贴

泛在感知网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公安局

单位
主要职能

苏州市公安局是市政府主管全市公安工作的职能部门，领导、组织、管理全市的公安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领导下，部署、指导、检查、监督全市公安工作。

2.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及时提供相关重要信息，分析、研究对策并组织实施。

3.依法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处置重大案件、治安事故和骚乱，防范、打击恐怖活动；受理公民报警求助。

4.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预防、处置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依法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承担市应急指挥办公室的具

体工作。

5.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全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物品、大型活动和公共场所、特种

行业等工作。

6.负责并指导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交通秩序，承担车辆、驾驶员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7.依法管理国籍、出境入境事务和境（国）外人员在我市居留、旅行有关事务。

8. 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全市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监督全市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

安防范工作。

9.负责全市公共信息网络安全保护工作。

10.组织实施全市公安科学技术工作；制定公安指挥系统、信息技术、刑事技术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11.指导、检查、监督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负责由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工作；依法承办全市收容教育审批工作；指导、监督全市监

所管理工作，管理市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强制隔离戒毒所。

12.制定全市公安机关装备、被装配备和经费等警务保障的计划、分配方案、标准和制度，组织实施相关保障工作。

13.制定计划并负责公安民警队伍的管理、教育和训练工作；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14.制定全市公安队伍监督管理规章制度，分析队伍状况，组织、指导、协调和具体实施全市公安机关督察工作；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监督；查处

和督办全市公安队伍的违纪案件。

15.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研究室、干部人事处、政工综合处、思想政治工作处、实战训练办公室、组织处、辅助人员管
理处、信访处、审计处、警务保障处、警务交流合作处、情报指挥中心、大数据建设应用局、新闻宣传中心、警务督察支队、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治安

警察支队、交通警察支队、刑事警察支队、巡特警支队、法制支队、苏州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监所管理支队、水上警察支队、人口管理支队、出入境

管理支队、单位内部安全保卫支队、禁毒支队、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政务服务管理支队等机构，分别承担有关业务工作。另设吴中分局、相

城分局、姑苏分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分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虎丘分局）等派出机构。本部门无下属

单位。

2.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4 年部门汇总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1 家，具体包括：苏州市公安局。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车辆牌照制作、非机动车牌照制作项目				

公安执法文书、安全宣传资料制作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偏差率 ≤10% ≤10%

结转结余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政治轮训覆盖率 ＝100% ＝100%

开展测评服务类型 ＝0类 ＝4类

苏州市市区公安测评服务覆盖率 ＝100% ＝100%

依法预防、制止和侦查违
法犯罪活动；处置重大案

件、治安事故和骚乱，防

范、打击恐怖活动；受理

公民报警求助

电信反诈预警处置响应时间 ≤15分钟 ≤15分钟

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
序行为；依法管理户籍、

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

危险物品、大型活动和公

共场所、特种行业等工作

出租房屋（群租房）登记率 ＝100% ＝100%

全市重点部位135快反机制覆盖率 ≥90% ≥90%

重大突发案事件处置率 ≥90% ≥90%

大中型客货车检验率 ≥97% ≥97%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率 ≤5% ≤5%

驾驶证期满换证率 ≥99% ≥99%

市区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 ≥90% ≥90%

公共交通行业单位重点岗位人员背景
审查率

＝100% ＝100%

三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安全检查率 ＝100% ＝100%

社会面治安监控前端完好率 ≥95% ≥95%

社会面治安监控一机一档数据合规率 ≥98% ≥98%

重点工作

履职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公
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在市委、市政

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领导

下，部署、指导、检查、

监督全市公安工作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思想，积极推

动党建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各项

部署要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	 	 	

打造专业化打击犯罪体系。坚决贯彻
“市县主战”的要求，在刑侦部门率

先破题，通过构建“五大中心”强牵

引、用活“五大勤务”抓落地，全面

提升“专业打职业、团队打团伙”的

能力，打造刑事侦查新格局	。

打造合成化基础管控体系。强化“派
出所主防”的实施路径，全面构建“

街面犯罪动态防+新型犯罪技术防+多

发犯罪意识防”的防控格局，对接触

式犯罪，派出所承担主体防控责任，

两级巡特警主要承担重点区域、重要

部位叠加式、补强型巡防；对非接触

式犯罪，由专业警种实施技术防，派

出所社区民警进门入户、进圈入群，

发动群众开展意识防。	

积极预防、处置突发性事
件、群体性事件，维护社

会稳定；依法管理集会、

游行、示威活动。承担市

应急指挥办公室的具体工

作

打造一体化情报指挥体系。优化完善
“情指勤舆”一体化实战化机制，全

面推动数据融合、机制融合、业务融

合，做到风险问题早发现、早预警、

早处置。	 	

负责并指导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维护交通秩

序，承担车辆、驾驶员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

通过秩序提升、安全提质、服务提
优，持续推进道路交通“苏畅”工

程，加快实现全市道路交通管理体系

和能力新跨越。	 	 	 	

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全市
公安机关对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

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

作

打造全域化服务发展体系。全力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示范城市、全国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和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三大“国字号”创

建，防范化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风险，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等涉

企犯罪，不断深化公安政务服务，努

力让群众生活更舒心		。

组织实施全市公安科学技
术工作；制定公安指挥系

统、信息技术、刑事技术

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打造精准化数据赋能体系。围绕建设
“数智”公安的总目标，重点打造数

字赋能、创新集群、数字生态“三大

引擎”，加快构建对内赋能公安工作

、对外赋能社会治理的双向赋能新格

局，更高标准推动公安工作“三大变

革”、更高质量融入数字政府建设、

更高效率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为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能

。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中长期目标

结合市局党委“五个一流”目标，持续深化八大警务体系，加快打造公安工作现代化先行示范区。
（关于“五个一流”目标，具体为：一流目标定位、一流警务机制、一流科技装备、一流能力素质、一流担当作为。关于八大警务体系，具体为：全域

化服务发展体系、一体化情报指挥体系、专业化打防犯罪体系、合成化基础管控体系、精准化数智应用体系、规范化法治公安体系、实战化综合保障体

系、职业化队伍管理体系。）

年度目标
加快推进数智公安实战中心建设、全面构建反电信网络诈骗新格局、创新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机制、扎实推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城市道路交通苏畅工程、倾心打造职业化规范化辅警队伍、选优建强担当敢为干部人才梯队

二级指标



指导、检查、监督全市各
级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

行政复议案件答复及时率 ＝100% ＝100%

在押人员逃脱数 ＝0起 ＝0起

在押人员全年事故伤亡人数 ＝0起 ＝0起

基层所队物业化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单车、单警、辅警装备配备达标率 ＝100% ＝100%

全警实战训练覆盖率 ＝100% ＝100%

民警全员考核覆盖率 ＝100% ＝100%

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
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居住证制证周期 ≤15天 ≤15天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命案破案率 ≥90% ≥90%

全市重点车辆运行监管率 ＝100% ＝100%

苏州市移动上网用户电信诈骗拦截服
务覆盖率

≥100% ≥100%

技防监控体系运行质态 良好 良好

信息化建设情况 提升 提升

跨区域、多警种联动机制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违法停车、实线变道违法行为抓拍功
能实现性

实现 实现

文明交通指数 ≥90% ≥90%

社会治安满意度 ≥95% ≥95%

政务服务满意度 ≥98% ≥9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继续深化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
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级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重点，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监所安全管理，确保监区

安全稳定无事故。	 	

制定全市公安机关装备、
被装配备和经费等警务保

障的计划、分配方案、标

准和制度，组织实施相关

保障工作

打造实战化综合保障体系。加快升级
公安核心手段，全面落地应用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科技等新

技。	 	

制定计划并负责公安民警
队伍的管理、教育和训练

工作；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打造职业化队伍管理体系。聚焦打造
现代职业警队的标准，全面锻造高素

质过硬公安铁军，全面营造担当进取

的警营文化。	 	

履职

打造规范化法治公安体系。深化公安
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不断规范执

法运行机制，实体化运行市县两级执

法办案中心，建设公检法互通的涉案

财物管理中心，逐年提升行政案件快

办率、刑事案件速裁率，确保苏州市

局执法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	

指导、监督全市监所管理
工作，管理市看守所、拘

留所、收容教育所、强制

隔离戒毒所


